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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债权人为法人的，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明文件；委托他人申报的，除上述文件外，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

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 

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；委托他人申报的，

除上述文件外，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 

4、以邮寄方式申报的，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，来函请在信

封注明“申报债权”字样。采取邮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致电公司证券部进行

确认，联系电话同上。 

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，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，电子邮件标题请

注明“申报债权”字样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四年七月十日  


